
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

 

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海航创新”或“公司”）通过查验海

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的《金融许可证》、

《营业执照》、法院裁定公告等材料，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、业务和风险状况

进行评估。现将财务公司有关风险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

财务公司原名“中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”，1993 年 10 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

准 “银复[1993]246 号”，由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（原名“中国新型建筑材

料集团公司”）、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等 15家单位共同出资组建。 

1994 年 1 月 10 日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，

注册号为 110000005020967 号，注册资本 5,000 万元。1996 年 8 月公司进行增

资，注册资本由 5,000 万元增加至 10,000 万元。2003 年 12 月，经中国银行业

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，公司注册资本由 10,000 万元增加至 30,000 万元，同时

进行股权转让，公司名 称变更为“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”。2004 年 6 月，经

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(以下简称“银监会北京银监局”)批准，

换取了 L10111000H0017 号金融许可证。2006 年 5 月经银监会北京银监局批复，

公司注册资本由 30,000 万元增加至 80,000 万元，并进行股权转让。2007 年 6

月根据银监会北京银监局批复，公司通过购汇将注册资本金 80,000 万元变更为

80,000 万元（含美元 500 万元），变更后注册资本金总额不变。2008 年 5 月经

银监会北京银监局批复，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40,000 万元，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

人民币 120,000 万元（含美元 500 万元），股东不变。2010 年 9 月经银监会北

京银监局“京银监复[2010]378 号”《关于海航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

本和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》，由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增加对海航集团财务有限

公司投资 150,000 万元，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70,000 万元（含美元

500万元）。 

2011 年 4 月，经银监会北京银监局文件“京银监复[2011]218 号”《关于海

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变更股权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》，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、

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、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将所持有的公司股权转

让给海航集团有限公司。 

2012 年 8 月，经银监会北京银监局文件“京银监复[2012]656 号”《关于海

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变更股权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》，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



将所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海航集团有限公司，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

54,000 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给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。 

2014 年 9 月，经银监会北京银监局文件“京银监复[2014]655 号”《关于海

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调整股权结构的批复》，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

公司 63,531 万元股权转让给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。 

2014 年 11 月，经银监会文件“银监复[2014]860 号”《关于海航财务新增

业务范围的批复》，公司新增保险代理业务及成员单位产品的融资租赁等两项业

务， 同时扩大有价证券投资及外汇业务。 

2015 年 9 月，经银监会北京监管局文件“京银监复[2015]620 号”《关于海

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》，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530,000

万元，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,000 万元（含美元 500 万元）。新增注

册资本由原股 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和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，以及新股东天津

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认缴。变更后累计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800,000 万元（含美元

500 万元），占变更后注册资本 100%，其中：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人民

币 176,469 万元，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 22.06%；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人民

币 266,000 万元（含美元 250 万元），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 33.25%； 天津航空

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人民币 200,000 万元，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 25.00%；中国

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人民币 64,000 万元（含美元 62.50 万元），占变

更后注册资本的 8.00%；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人民币 63,531

万元， 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 7.94%；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人

民币 25,000 万元（含美元 156.25 万元），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 3.12%；海航酒

店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出资额人民币 5,000 万元（含美元 31.25 万元），占变更后

注册资本的 0.63% 。 

财务公司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甲 26 号海航大厦 19 层。企业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1020543412；法定代表人：杜亮。 

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，财务公司经营范围为：对成员单位办

理 财务和融资顾问、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、代理业务；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

易款 项的收付；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；办理成员单位

之间的 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；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办理成员单位

之间的内 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、清算方案设计；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；对

成员单位办 理贷款及融资租赁；从事同业拆借；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；承

销成员单位的 企业债券；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；有价证券投资；成员单位产

品的消费信贷、 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

二、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内部控制环境 

《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章程》规定：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，普

通 决议由代表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股东同意为通过，特别决议由代表公

司三分之二以上的表决权股东同意为通过。 

公司设董事会为公司的常设权力机构；董事会成员四人，由股东会选举产

生； 设董事长一人、副董事长一人至二人，均由董事会过半数同意方式选举产

生，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后生效。 

公司设监事会，为公司常设监察机构；监事会设监事三人，职工代表占监

事 会成员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，通过公司工会民主选举产生，其余监事由

出资 各方推荐，经股东会选举产生。 

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，设总经理一人，副总经理若干。

总 经理由董事会聘任。总经理直接对董事会负责，执行董事各项决议，组织公

司日常工作。 

公司接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风险管理和日常监管，按照中国

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，制定公司业务规则，建立健全公司信息披露

制度、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。 

（二）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

公司制定了内部控制制度及各项业务的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。建立内部稽

核 部门，通过设置事前计划、事中监督、事后监督岗位，对公司的业务活动进

行监 督和稽核。各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和项目责任管理制度，

根据各项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各自不同的风险控制制度、操作流程和风险防范

措施， 各部门责任分离、相互监督，对各种风险进行预测、评估和控制。 

（三）内部控制活动 

1、资金管理 

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及人民银行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制定了《重要空

白 凭证管理办法》《存款准备金缴存管理办法》《资金异动反馈管理办法》《贷

款业 务操作手册》《票据业务操作手册》《中间业务操作手册》《海航集团财务

有限公 司外汇账户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办法》《结算业务部业务资料管理办法》

《资金集中 管理办法》《结算业务部结算存款业务操作规程》《境内外币资金管

理及业务操作 办法》《结算业务部结售汇业务操作规程》《结算业务部保理业务

操作规程》《结 算业务部有价证券投资业务操作规程》《结算业务部法人账户透

支业务操作规程》 《结算业务部银行账户对账规程》《外部账户管理办法》等

业务管理办法和业务操作流程。 



2、信贷业务控制 

公司贷款的对象仅限于海航集团的成员单位。公司根据各类业务的不同特

点 制定了《企业客户授信管理办法》《贷款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银团贷款管理办法》

《外 汇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》《境外委托贷款业务

管理办 法》《股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》《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》《商业汇

票贴现业 务管理办法》《商业汇票承兑业务管理办法》《商业承兑汇票代理贴现

业务管理办 法》《融资租赁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担保业务管理办法》《保理业务管

理办法》《消费 信贷管理办法》《买方信贷管理办法》《法人账户透支业务管理

办法》《统借统还 业务管理办法》《贷款利率管理办法》《客户信用评级管理办

法》《授信尽职调查 管理办法》《企业征信管理办法》《信贷合同管理办法》和

《信贷业务档案管理办 法》等制度，建立了贷前、贷中、贷后完整的信贷管理

制度。 

3、投资业务控制 

公司设投资决策委员会，投资行为遵循风控第一原则、专业化原则、规范

化 原则、数量总控原则。按照《投资决策委员会管理办法》的规定设置了人员、

职 责权限和议事办法，在此基础上制定了《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银

行间 债券市场债券交易业务制度》规范股票投资、债权投资、基金投资、信托

产品投资等行为，投资业务种类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业务种

类。 

4、内部稽核控制 

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，设立对董事会负责的内部审计部门一一稽核

审 计部，制定了《稽核审计业务管理办法》《内部审计质量评估管理办法》《案

件问 责工作管理办法》《离任审计管理办法》等相关制度，规定了稽核审计的

组织机 构，明确了稽核审计的工作目标、工作方法和内部审计操作规程等，对

公司及所属各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。 

（四）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

财务公司前期整体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、合理及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，该

体系充 分考虑行业特点、国家政策法规、内部管理和外部发展的需要，公司各

部门遵守各项内外部控制规范。但受海航集团总体债务风险影响，财务公司出

现困境，并已于 2021 年 3 月 13 日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法院”）

裁定重整，并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被法院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。同时，

因其被法院裁定重整，公司暂无法对其 2021 年经营业绩、管理情况、监管指标

等进行评估。 

三、风险评价意见 



综述，受海航集团总体债务风险的影响，财务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3 日被

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，2022 年 4 月 24 日被法院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。

公司已就财务公司存款依法进行了债权申报。公司认为，受海航集团总体债务

风险影响，财务公司出现困境，公司面临一定损失，公司将及时跟踪财务公司

重整后续进展，依法行使权利，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。 

 

 

 

 

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年 4月 29日 

 

 

 

 


